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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人民政府
党组调查研究制度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《灌南县人民政府党组调查研究制度》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印发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15日
灌南县人民政府党组调查研究制度

为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工作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全面提高决策科学化、民主化水平，增强工作执行力、转变工作作风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时间要求

县政府党组成员要带头开展调查研究，每年抽出不少于100天时间用于下基层调研。

二、调研内容
重大事项一律先调研、后决策。围绕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和全局性、战略性问题以及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，每年撰写调研报告不少于2篇，提出可行性建议，为县委、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。
三、调研形式

采取座谈讨论会、实地考察、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，多下基层调查研究、掌握第一手情况，确立调查研究联系点，深入基层获取实际情况，倾听群众真实意见建议，多角度认识和分析问题。
四、调研安排

（一）工作安排。每年2月底前，县政府办公室拟发调查研究参考选题，报县政府党组审定后印发。3月底前，县政府党组各成员确定选题，并将情况反馈县政府办公室汇总，11月底前完成调研报告。
（二）成果转化。县政府办公室负责汇总综合调研报告，事关全局、可行性强、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成果，根据课题主持人意见，相关课题组要进一步提出决策建议，上报县委常委会研究审议，适时形成指导性意见或正式文件，及时指导工作。县政府办公室要积极向新闻媒体、期刊等推荐发表优秀调研文章，同时编印成册。年底召开一次调查研究交流座谈会，通报成果，交流经验。
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转变调研作风。坚决贯彻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密切联系群众、转变工作作风的要求，树立求真务实的调研作风。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，向群众学习、向实践学习，多同群众座谈，多同干部谈心，多商量讨论，多解剖典型，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、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，切忌走过场、搞形式主义，要切实掌握真实情况，有效解决实际问题。不给基层增加负担，真正把调查研究的过程变成服务基层群众的过程。
（二）撰写优质报告。一要情况真实，数据准确。二要材料详实，观点正确。三要文风朴实，文字简练，内容言之有物，杜绝堆砌材料、空发议论。四要结论客观，有前瞻性，建议可行，便于操作。
（三）严格目标考核。完善考评管理办法，把调研工作完成情况和建议转化为决策情况，作为考评的重要依据，年底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进行组织考核，报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，结果纳入年度综合目标工作考核范畴，确保调研任务落实。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
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15日印发
PAGE  
— 2 —

